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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日有学生问我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概念和关系，我让他先说，他表达了如

下看法：“我认为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表明，封建社会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区别的依据，不是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而是它们在再生产中的运行方

式。（参照政治中学过的一些内容）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 

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概念，是中学阶段学生需要理解和认识的重要问题，虽然学生在

高中历史和政治课堂中对这一问题均有所涉及，但是对多数学生来讲，依然很难理解，这不

同程度的影响到了学生的复习备考。 

如果从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待，一般意义上我们认为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

品经济的结合。它们的相互关系是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补充的。如果我们只强调其中的一面，

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自然经济，就是一种片面性；如果只强调其中的另一面，把封建经

济简单地看成是商品经济，就会是另一种片面性。这都是不可取的。学生的这种看法在某种

程度上反映了学生的知识面和思维度，他的观点，我觉得很牛、也很赞！ 

思索再三，我还是决定借用方行先生的这篇文章，与学生一起学习、一起进步！以期有

所收获！ 

 

 

 

人类历史上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都是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需要探讨的

重要课题。本文只拟对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若干问题，作点初

步探讨。  

三  

商品经济同自然经济一样，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可以同

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

济，以至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其性质都是各不相同的。就是在封建社

会，商品经济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也会出现阶断性的部分质变。  



在封建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由各种类型农

户不同比例配置所形成的商品经济，既会具有不同的社会分工发展水平，又

会保留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经济痕迹，因而呈现出部分质的差异。试以封建社

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作点粗略比较。  

首先，从农村市场看。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农民生产的自给性水平还很

高，农民和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商品交易量一般不是很大。那

种生产者自用有余产品余缺调剂的交换，那种生产者必要产品同特殊需要发

生关系时品种调剂的交换，会占有一定的以至很大的比重。这两种交换都具

有使用价值生产的自然经济痕迹。因之，农村市场主要是农民与农民之间、

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直接交换，假手于商人的情况不是很多。加以有限的

市场交易量要分散在广大农村，市场因之是狭小的，一般不能摆脱小范围的

地域局限，只能在广大农村形成以墟集贸易为主体，以市镇贸易为补充的“地

方小市场的网”。[19]这种农村市场一般只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对

于农民来说，就是能满足他们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销售农副产品和家

庭手工业品的需要。  

通过商品交换，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不但是个体农民再生产的必要条

件，也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一定地区，如一县一州，必需有自己的产

品，能与其他地区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才能使社

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这就会形成一定的地区间的贩运贸易。因此，某些

农村市镇，特别是商品生产比较发达地区的农村市镇，除了具有保证供给与

需求的经济功能之外，又会具有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使它成为农村外销商



品贩运贸易的起点，农村输入商品贩运贸易的终点。在这种农村市场上，农

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互通有无的直接交换就会缩小，而以商人为媒

介的商品流通就会扩大。  

到封建社会后期，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大体还会保持封建社会前期

农村市场的那种状况。但在其他地区，由于粮食作物、原料作物和手工业品

的商品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农村市场就会发生变化。如果说在封建社会前

期，商业资本主要是以自己的运动，使农民的产品发展为商品；在封建社会

后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却是农民和手

工业者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农民和手工业者已无法

自己在当地销售全部产品，也无法互相提供足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只

能要求商业资本为他们的产品实现价值，并为他们的再生产实现各种生产要

素的补偿。因之，这里的农村市场已由主要是生产者之间的直接交换，转变

为主要以商人为媒介的交换。并且会突破地方小市场的格局，形成一系列商

业市镇和手工业市镇，建立起长途运转的商品流通渠道，形成跨越地区以至

跨越国界的市场网络。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还会在生活资料市场之外，形

成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在生产分工发展的基础上，形成雇工市场；在农民和

手工业者生产借贷增多的基础上，从传统的高利贷资本中出现金融市场，从

而构成以商品市场为主体的农村市场体系[20]。这种具有多功能（包括保证供

求和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的、以市镇贸易为主体、以墟集贸易为补充的农

村市场，就为农民扩大再生产、发展商品生产提供更有利的条件。  



但是，生产者之间余缺调剂、品种调剂的交换仍然会存在，甚至会有一个

较大的绝对值。只是在商品成交总量中，其比重已大大缩小了。  

其次，从贩运贸易看。在封建社会中，通常存在着从农村流向城市，供封

建剥削阶级和其他城市人口消费的，以农副土特产品和奢侈品为主要内容的

贩运贸易。同时，由于农民和手工业者需求的多样性，他们也必需与外地区

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互通有无，也会形成一定规模的贩运贸易。因此，贩运贸

易就成为当时的重要商业活动。  

在封建社会前期，贩运贸易的商品，除了手工业者的产品之外，主要是由

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所提供的。它们每家每户投入交换的商品固然有限，

但千家万户的投入，也会成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可以形成繁荣的贩运贸易。

它们出售一些农产品或者家庭手工业品，虽然标志着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自

然经济结构开始分解，但它们还主要从事农业，它们的手工业和其他副业还

从属于农业，基本上没有专业分工。没有生产的专业分工，也就不能有充分

的地区分工。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和由它所带来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是形成

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这种地区的贩运贸易，更多地是建立在这种具有自然

分工性质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比如粮食这种重

要的贩运贸易的商品，它所形成的主要是“以年之丰歉，或籴之使来，或粜

之使去”的地区间丰歉调剂市场。这种地区间籴来粜出的市场，就不是由地

区分工所引起的。自然经济正是这样的贩运贸易中保留着自己的痕迹。  

在封建社会后期，农产品和农村手工业品流向城市的贩运贸易，在继续发

展的同时，地区间特别是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与手工业品产区之间的贩

运贸易，会有明显的发展。如果说，前者是地区间的一种纵向联系，后者则



是地区间的一种横向联系。前者主要是体现农民、手工业者和封建剥削阶级

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主要是生活资料，后者则主要体现农民与

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既有生活资料，

又有生产资料，说明它已大体是建立在一定的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粮食作

物区、原料作物区和手工业品产区之间出现大规模、长距离的贩运贸易，正

是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重要发展。  

再次，从城市市场看，在封建社会中，城市市场主要是封建官吏、封建地

主及其仆从、军队等以自己的收入，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他们

的收入都是封建租赋的转化形态，即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剩余产品。数量巨大

的剩余产品集中在数量有限的城市中投入交换，就会出现繁荣的城市市场。

封建赋税和封建地租主要是采取实物形式。它们是由农民和手工业者作为使

用价值生产出来的，只是因为投入交换才成为商品。这种商品可以说只有商

品的流通方式，而没有商品的生产方式。这就使城市市场既建立在交换价值

生产之上，又建立在使用价值生产之上。因之城市市场并不具备完全的商品

生产的基础，也就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经济。尽管实物租赋会逐渐向货币租

赋转化，使城市市场的商品生产的基础有所发展，但这种转变是一个漫长的

过程。因此，商品生产基础的不够完全，是封建社会城市市场的共同特征。  

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城乡商品生产不够发展，城乡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

换就不够发达。尽管城市中有比较发达的手工业，但其产品主要供城市人口

消费，并不流向农村，与农民的产品相交换。因此，城市市场规模的大小，

主要决定于投入市场的封建租赋价值量的大小。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

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就使城市市场保有较多的自然经济痕迹。  



到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地区间贩运贸易的发展，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

可能发展为具有贩运贸易的中转市场，或者形成新的中转贸易城市。由于有

些手工业在发展中逐渐向城市转移，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手

工业基地，或者形成新的手工业城市。有的城市甚至可以三者兼而有之。随

着城市经济功能的发展，在这些城市市场的商品成交总量中，封建剥削者以

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所形成的交易量，其比重必然会缩

小。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商品交换所形成交易量（包括体现在贩

运贸易中中转的部分），其比重必然会扩大，后者甚至可以超过前者。封建

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无疑已大大下降。当然，封建租赋投入这种

城市市场还会有一定的数量，加以还会有许多消费性城市存在，就是在封建

社会后期，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总之，在

城市市场，以至在整个国内市场上，封建租赋所形成的市场交易量，在封建

社会前期和后期，是会各不相同的。它在整个市场交易中所占比重较大，市

场促进生产和分解自然经济的作用就越小，反之就越大。  

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各个时期的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不

同，许多经济现象总是交错地存在，难以划一。上述分析只是一种很粗略的

概括。但大致可以看出，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

经济相比较，已具有不同的生产基础，不同的流通方式（包括不同的市场结

构），不同的流通规模（包括不同的商品结构），不同的社会作用。特别是

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形成，不但会为本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而

且会通过与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扩大和深化社会分工，推动其他地区商品

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生发展提供历史前提。封建社会的商



品经济正是通过这种不同层次的发展，即部分质的变化，逐步排除自然经济

的制约和痕迹，逐步趋向完善。  

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表明，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

它们以怎样的广度和深度相结合，会反映出自然经济历史地位变化的阶段性，

会反映出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也会反映出封建经济的成熟和发展。生产

对于任何社会经济都具有基础的作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变化，都

是基于其生产基础的具体变动而来，考察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及其历史地位，

考察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及其发展水平，首先应当对它们生产基础的发展变

化，作出正确的估量。不论在什么生产基础上生产出来的商品，一经在市场

上出现，都不会改变它作为商品的性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决不能因

此而忽视对它们不同的生产基础作具体的分析。否则，就容易夸大商品经济

的发展水平，把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同等起

来，把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与不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等同起来，从而模糊对

自然经济历史地位的认识。这就不能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研究中，更好

地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四  

商品经济所以能适应生产力的不同发展水平，在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中存在，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产生的基础是社会分工。一切分工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

的结果，而分工的发展又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

在封建社会中，社会生产力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商品经济既是封建经济（包

括领主制经济和地主制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封建经济又可以容

纳小商品经济有较高程度的发展，甚至可以容纳以工场手工业为代表的商品



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因之，在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是不可

避免的。在封建地主制下比在封建领主制下，在统一的封建国家中比在分裂

的封建国家中，还会得到更多的发展。  

广大农民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就把市场机制引入千家万户的生产领域，扩

大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推动他们改善工具，提高技术，较好地发挥人

力、物力和土地资源的经济效益，这对于发挥各个地区自然条件的优势，扩

大农业基础，调整农业结构，增加社会积累，都会起良好的作用。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不但农民商品经济的个体比自然经济的个体，

具有较高的发展生产的活力和能量，也会使整个社会经济含有市场机制，可

以较灵活地较有效率地进行，从而有利于满足消费，促进生产，加强地区间、

民族间的经济联系，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封建大国说来，也会为

封建国家处理集中的政治与分散的经济的矛盾，为征收赋税、加强国民经济

管理，提供有利的条件。在封建社会中，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有社

会经济的发展，也会有社会生活水平的相对提高。总之，封建生产方式如果

能允许商品经济发展，就说明它还具有生命力，还没有达到它的历史终点。

这是判断封建生产方式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封建社会中，对立统一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互相制约、互相排斥的。

自然经济天然地排斥社会分工，排斥商品经济，从而限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同时，不管自然经济多么强大，商品经济却具有导向性，具有主导作用，它

总是通过不断分解自然经济，引导社会经济向前发展。这都是人所共知的道

理，无庸赘述。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它们



又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对立物相互补充的这种深刻的辩证关系，充分

地体现在社会经济过程之中。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既与商品经济相联系，又与自然经济相联系。他

们总是通过二者的相互补充，使自己的生产得以完全。在自给型农户和半自

给型农户中，是商品交换对于自给性生产起补充作用；在交换型农户中，是

自给性生产对于商品性生产起补充作用。二者相互补充，就使小农家庭的再

生产得以顺利地运行，使小农家庭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得以顺利地实现。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既都是互相分离、互相独立的，各自

通过自身的循环持续自己的生产。但是，他们又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

因为他们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供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又需要别的农

民和手工业者购买他们的产品。地主家庭有的是生产单位，而更多的是消费

单位。作为生产单位，它必须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就是作为消费单位，也必须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消费品。因此，

在封建社会中，就必须以商品交换为纽带，把农民、手工业者和地主家庭联

系起来，才能形成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使整个封建经济成为一种一定程度

的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  

要使这种复杂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得以顺利实现，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和各个

生产部门之间就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在封建社会，社会生产的技术构

成低，不论是进行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主要是靠投入劳动力，而不

是主要靠追加生产资料。而且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不经过交换无偿地

养活封建剥削者，因此，第二部类生活资料的生产必然要大于第一部类生产



资料的生产，而扩大再生产更需要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优先增长。生活资

料特别是粮食的这种比例关系，主要是由农民的自然经济来保证的。  

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如前所述，是农民既要为自己的消费需要，又要为

封建地主的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因而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必然要把生活

资料、特别是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摆在优先的地位，以安排

好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的关系；以至要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种植各种

食物，以便在一些作物遭受自然灾害时，好指靠另一些作物，即所谓“种谷

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在粮食总供给不足与总需求发生矛盾时，农民就会

去开垦荒地，开发山区，以至围湖围海造田，以解决自己生活的需要。所以

在封建社会中，粮食尽管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商品，却又总是商品率最低的

重要农作物。  

农民的这种遵循自给自足目标运行的经济活动，就会使全社会劳动力与土

地这两种最重要的资源的分配，首先保证了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

产，从而保证了封建经济顺利运行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比例关系。如果说，封

建经济因为有了商品经济，可以更灵活地运转，更具有生命力；而又因为有

了自然经济，才能保证它顺利进行，保证它可以稳定地发展。  

自然经济这种基于人类生存本能需要的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保证了

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繁衍，保证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脑力劳动者与体力

劳动者的分工，从而促进了封建国家、法律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尽管在封建

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封建租赋之外，还可以生

产出另外的剩余产品，扩大了封建政治和封建文化艺术发展的物质基础，但



是，从整个封建社会来看，强大的封建国家和繁荣的文化艺术，始终主要是

建立在作为使用价值生产的封建租赋基础之上的。  

但是，自然经济的这种基本历史作用，又必须依靠商品经济才能得以充分

实现。在封建社会中，封建皇室和封建地主在获取大量实物封建租赋之后，

除了直接消费一部分之外，他们的生活和享受也依赖于出售这种剩余产品。

同时，他们又必须把大量的封建租赋，通过商业渠道转化为商品，转化为各

级官吏，文人学士、仆役和军队的收入，并且进一步转化为多种多样的消费

品和奢侈品，通过市场以实现社会总产品的最终分配，从而保证封建政治和

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  

总之，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既互相排斥，又互相

补充。如果我们只强调其中的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自然经济，就

是一种片面性；如果只强调其中的另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商品经

济，就会是另一种片面性。这都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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